
 包 装 工 程 第 41卷  第 3期 

·70·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年 2月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2018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一般项目（18JYB147）；2017 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项目（17GLB022）；哈尔滨商业大学校级科研项目（17XN039） 

作者简介：贾鑫（1996—），女，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生，主攻物流工程、供应链管理。 

通信作者：陈化飞（1980—），女，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流工程、供应链管理。 

谎报行为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 

贾鑫，陈化飞 
（哈尔滨商业大学 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28） 

摘要：目的 研究存在生产商谎报生鲜农产品鲜活度信息的情况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方

法 由单一生产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其中产品的鲜活度信息为生产商私有信息；基

于单周期报童模型，构建供应链各方的利润函数；应用 Stackelberg 博弈的基本思想，分析供应链上的

定价订货决策，并引入收益共享契约进行供应链协调，同时用 Matlab 软件做数值仿真，以验证结论的

有效性。结果 生产商的谎报行为会损害供应链系统各方的利润，且谎报因子越低（谎报度越高）对供

应链利润的影响越大。引入的收益共享比例在一定范围内时，收益共享契约可以有效地协调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结论 收益共享契约不仅可以有效地协调生鲜供应链，也可以抑制生产商的谎报行为，实现帕

累托改进，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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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under the  
Behavior of Misreporting 

JIA Xin, CHEN Hua-fei 

(School of Management,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arbin 15002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upply chain for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case of 

supplier misreporting the fresh activity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supply chai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was 

composed of a single supplier and a single retailer and the fresh activity of products was the supplier's private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single cycle newsboy model, the profit function of all parties in the supply chain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basic idea of Stackelberg game was applied. The results of pricing order decision were analyzed, and the profit sharing 

contract was introduced to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At the same time, 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for numerical simu-

lation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clusion. The misreporting behavior of the supplier damaged the profi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and the lower the misreporting factor (the higher the false reporting degree) was, the 

greater the influence on the supply chain profit was. When the income sharing ratio wa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the income 

sharing contract could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supply chai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benefit-sharing contract 

can effectively coordinate the fresh supply chain, and suppress the misreporting behavior of the supplier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mproves the Pareto and increas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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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世界上生鲜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国，政

府对生鲜农产品行业的发展制订了大量政策，2019

年新发布的一号文件和《国家质量兴农战略规划

（2018—2022年）》，进一步强调农业要“绿色化、优

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虽然国家如此重视，

但源于生鲜农产品自身具有易腐烂变质、滞销贬值等

特点，同时由于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环节繁多、参与者

众多，需要在高度信息化条件下做到各个环节的无缝

连接，因此生鲜农产品的品质问题一直是行业难题。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者在选

购生鲜农产品时更重视产品的品质。产品鲜活度作为

衡量生鲜农产品的关键指标之一，正逐渐引起各界关

注。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经常存在各方参

与者对产品信息了解不对等的情况，特别是生产商将

鲜活度信息作为私有信息，因此会存在谎报行为，以

诱使零售商增加订货量，造成零售商库存积压、产品

损耗浪费、供应链不稳定等负面影响。综上所述，如

何灵活地引入契约机制协调供应链，有效解决供应链

中的谎报行为，提高产品品质，增加供应链稳定性成

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供应链协调是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研究中的重要
内容。研究中常用的协调契约有收益共享契约[1—3]、
回购契约[4]、数量折扣契约[5]、期权契约[6]以及组合
契约[7]等。其中，Xiao等[1]全面地结合了产品价格、
质量等因素，以收益共享契约来确定零售商的最优服
务质量及定价决策。熊峰等[2]发现收益共享契约可以
提升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保鲜努力水平，同时消费者
生鲜偏好提高能促进收益共享契约的激励效果，且可
提高合作社公平效用。王淑云等[3]引进收益共享契约
对考虑了保鲜努力水平的生鲜供应链进行协调。
Zhang 等[7]在考虑供应双方均进行保鲜成本分担的情
形下，针对零售商利润受损问题，进一步结合收益共
享契约对分散决策下的生鲜供应链进行了优化协调。
可见收益共享契约在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中
的应用非常广泛且有效。近年来，关于供应链成员谎
报信息的问题逐渐受到学者关注。从不同的谎报主体
来看，Cakanyildirim 等[8]，Yan 等[9]，颜波等[10]的研
究主要是考虑生产商谎报自身成本信息行为，肖群  

等[11]，李怡娜等[12]分别引用数量折扣契约和回购契
约协调了零售商谎报努力促销成本信息和库存持有
成本信息的问题。不同于以往研究，冯颖等[13]在生鲜
供应链中考虑了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存在，同时比较
了无谎报、第三方物流供应方独自谎报和供应方与零
售商同时谎报其自身成本信息的情形。这些研究一致
发现供应链谎报一方会侵占其他参与方利润以提高

自己利润，同时这种行为还会增加整条链的不稳定
性，使竞争力下降。但斌等[14]考虑的是存在中间批发
商谎报产品价格信息的情形，发现中间商购买批发价
格信息的透明化，能够平衡生鲜产品的供给，减少不
确定性。杨磊等[15]则进一步全面地总结了供应链上各
成员均存在谎报产品碳信息的情况，发现供应链各方
参与者采用收益共享契约进行协调可以使供应链绩
效实现最优。从以上研究可知，在供应链上某一参与
方存在谎报行为的情况下，供应链的运作效率都将受
到影响，导致下降，且加大整体协调的难度。 

综上发现，现有文献多考虑的是关于成本信息方

面的谎报行为，鲜活度谎报行为的情况鲜有考虑。产

品鲜活度是生鲜农产品最显著的特性[16]，随着社会整

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生鲜农产品品质已经成为消费者

选购时的重要考虑因素。然而在现实供应链系统运作

的过程中，由于零售商与生产商之间存在时空差异

性，生产商通常会向零售商谎报产品的鲜活度信息，

从而达到刺激零售商提高订货量的目的，这种行为不

仅会对零售商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会造成资源浪

费，降低双方交易关系的稳定性，使供应链有所波动，

故此问题亟需解决。文中从生鲜农产品高品质需求出

发，考虑生产商谎报产品鲜活度信息的情况，构建收

益共享契约协调模型，分析供应链上成员所得利润的

变化，以期减少生产商谎报行为，提高供应链稳定性，

确保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的高效运作，满足顾客的高品

质需求。 

1  问题描述与假设 

生产商作为生鲜农产品提供方，掌握着产品的生

产动态，因此其处于产品鲜活度信息优势地位。在实

际供应链各方交易过程中，生产商为了诱使其下游零

售商增加订货量会谎报其产品的生产时间，使产品鲜

活度虚高，这一谎报行为会损害整条供应链的绩效。

基于此，文中在这里将市场上生产某一类生鲜农产品

的生产商作为整体，研究由单一生产商与单一零售商

构成的生鲜农产品二级供应链，此二级供应链具有典

型性，同时便于分析。由于生产商对鲜活度信息具有

掌控力，因此存在谎报产品生产时间以及鲜活度信息

的情形。文中模型的 Stackelberg 博弈过程：首先生

产商供应 1种单位成本为 C，生命周期为 T的生鲜农

产品，向零售商公布批发价格 W以及产品生产时间 t

（谎报生产时间为 λt，λ值为[0,1]）；随后零售商根据

所获取信息决定订购 Q 数量的农产品，同时以固定

价格 P向消费者出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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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运作 
Fig.1 Operation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 supply chain  

 

文中做出以下假设。 

1）生产商与零售商均为完全理性的供应链参与

者，二者均追求自身最优利润[18]。 

2）生产商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C，零售商向生产

商交付单位批发价格为 W，出售单位价格是 P，此处

约定 0˂C≤W≤P，以此确保供应链各方成员的基本

利润[17]。 

3）根据文献[18]假设需求函数为 D=AP−kθ(t)。其

中 A 为常规市场规模度量常数；k 为价格弹性；θ(t)

为产品实际鲜活度。 

4）文中供应链运作过程中将不包括打折促销的

情形[3]。 

5）生鲜农产品在供应链上流通的过程中，流通

时间越长，鲜活度越低。根据的文献[4]假设文中的产

品鲜活度函数为：  
2

2
1

t
t

T
      (0≤t≤T)。 

2  谎报行为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利润

模型 

在实际生鲜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生产商为了自身

利益会作出谎报行为，向零售商隐藏真实的生鲜农产

品生产信息，谎报虚假的生鲜农产品生产信息，致使

产品鲜活度信息虚高，进而增加了零售商对生产商的

订货量。此时，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利润计算见式

（1—2）。 

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s ( )W C Q                  (1)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0 0

r ( ) ( )P W Q Q Q W           (2) 

式中：Q 为谎报时零售商向生产商提出的订货

量；Q0为谎报时零售商接收消费者订购的实际销量。 

文中模型中的博弈属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均

衡结果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此可以使用逆向归

纳法求得模型最优解，可以得到命题 1。 

命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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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供应链双方决策目标均为达到自身最优获
益，基于逆向归纳法，对零售商的利润函数求零售   

价 Pλ 的二阶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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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0kk k w t P     ，可以判断出此利润函数可求

得最大解。同理，对生产商利润求解批发价 Wλ的二阶

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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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得证。

同理可求得式（3—8），即命题 1得证。 

推论 1：当 θ(t)增大时， *
sΠλ 减小； *

rΠλ 减小； λ*Π
减小。 

证明：式（6）求出 θ(λt)的一阶导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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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随着 θ(λt)的



第 41卷  第 3期 贾鑫等：谎报行为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协调研究 ·73· 

增大， *
rΠλ ， λ*Π 均随之下降，推论 1得证。 

从推论 1易知，当供应链中存在生产商谎报产品

鲜活度信息的行为时，会造成供应链上各方利润的降

低，特别是随着谎报因子的 λ的减小，谎报的产品生

产时间越短，谎报程度越大，对利润的损害越大，同

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综上所述，需要引用适合的

约定契约，来协调双方利润，以此方式减少生产商的

谎报行为，均衡供应链各方利润，提高供应链总利润，

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 

进行供应链协调的最优结果即完全消除生产商

的谎报行为，以达到供应链利润最优，接下来分析不

存在谎报行为时的供应链模型。 

3  不存在谎报行为下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利润模型 

供应链上不存在谎报行为的情形，即双方对生鲜

农产品各方面信息的认知度相同，这种情形下，零售

商持有的鲜活度信息与生产商持有的信息对等。此情

形下，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模型见式（9—10）。（此

处订货量 Q与零售商的需求预测 D一致） 

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s ( )W C Q                  (9)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r ( )P W Q        (10) 

随后对供应链上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等 2 种决

策情形下的各方利润分配情况进行求解分析。 

1）当供应链分散决策时，可以得到命题 2。 

命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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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此处与命题 1 的证明方法相同，依然以

逆向归纳法进行计算，发现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的

二阶导数均小于零，显而易见，可以得出最大解。

故此将其一阶导数归于零，即可解得最大值，命题 2

得证。 

2）当供应链集中决策时得到命题 3。 

命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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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题2和命题3可以看出分散决策情形下的零售

价格 *CP 比集中决策情形下的零售价格 *DP 要高，即消

费者的需求随之降低；同时，前者的供应链总利润较后

者要低，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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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因此需要借用关系契约来协调供应链，凭此消

除“双重边际”效应，优化供应链利润。 

4  基于收益共享契约的供应链协调模

型分析 

4.1  不存在谎报行为下的供应链协调 

首先，对不存在谎报行为的分散型供应链展开协

调，将收益共享契约应用于此供应链中。约定收益共

享比例为 φ，即零售商保留原销售收益的比例为 φ，

共享给生产商其销售收入比例为 1−φ。引入收益共享

比例之后的供应链利润模型见式（18—19）： 

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s ( ) 1W C Q P Q           (18)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r P Q W Q         (19) 

命 题 4 ： 当 收 益 共 享 契 约 因 子    
1

,1
1 1

k k
k k

k k

               
时，收益共享契约能够有效协

调分散型供应链。 

证明：引入收益共享契约之后，必须满足以下几
点，才能实现契约的有效性。 

1）帕累托改进原则。收益共享契约协调的核心
要求为协调之后的供应链上各成员均采取集中决策，

故此得到等式： * *DP P  。将零售商的利润模型对价

格 P 求解二阶导数  
2

1r
2

( 1) kk k A t P
P

    
   


 

  2( 1) 0kk k w t P      ，故协调后的零售商利润函

数为价格 P的上凸函数。将其一阶导数归为 0，即可

得最优零售价格 *

1

k W
P

k






。根据收益共享契约的

协调要求可知，供应链各节点成员必须采取与一体化

最优决策相一致的策略，即满足渠道协调条件 *P   

*

1 1
Dk W Ck

P
k k

 
 

。最终可得到W C 。 

2）利润再分配原则。供应链上各参与者间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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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协调至集中化决策情形下的纳什均衡状态，协调后

的各成员利润不仅要达到上一点的帕累托改进原则，

且还应该遵循激励相容原则，即通过协调后生产商和

零售商的利润均需不小于该成员自主决策时的利润。

因此，须满足 s s
D ≥ ， r r

D ≥ ， D ≥ 。将

上述证明中的 *P ， *W 反向替换入协调之后的利润

模 型 中 ， 即 有   *
s 1

1 1

k
C Ck

A t
k k

  


       
，

 *
r 1 1

k
C Ck

A t
k k

  


      
，满足上式之后可以得到

1

1
1 1

k k
k k

k k


 
          

≤ ≤ ，即得出收益共享比例 φ

的有效取值范围。综上命题 4得证。 

在供应链协调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与数量折扣

契约、回购契约、价格折扣契约相比，收益共享契约

具有更强的实用性。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引入收益共

享契约可以减少供应链系统中的“双重边际”效应，增

加供应链的稳定性。接下来将进一步分析存在生产商

谎报行为情形下的收益共享契约是否同样可以进行

有效协调。 

4.2  生产商谎报行为下的供应链协调 

对存在谎报行为下的供应链展开协调，同样约定
收益共享比例为 φ，即零售商保留原销售收益的比例
为 φ，共享给生产商销售收入比例为 1−φ。引入收益
共享比例之后的供应链利润模型见式（20—21）。 

生产商的利润函数为： 

  0
s ( ) 1W C Q P Q              (20) 

零售商的利润函数为： 

 0 0 0
r P Q W Q Q Q W              (21) 

命题 5：存在生产商谎报行为的供应链中，引入
收益共享契约既可以协调“双重边际”效应，也可以抑
制生产商谎报行为，实现鲜活度信息对等。 

证明：将其引入收益共享比例的零售商利润函

数，求零售价格 P 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可求得

 
 

*

1

tk W
P

k t
 

  



， 因 此 可 得 到  *

s 1      

 
 

  
   

2

1 1

k
ttk k

AC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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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

s
 求

λ 的一阶导数：  
* 2 2

s
2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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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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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1

1

t T t kk t
k

k k TT T t

 


    
   

，当且仅当

λ=1时，
*

0s








，即表示当生产商不谎报时的利润

最大。 

通过分析，发现在存在生产商谎报行为情形下的

收益共享契约，不仅可以抑制生产商的谎报行为，同

时可以使生产商以正当方式增加零售商的订货量，使

生产商可以维护自身品牌形象，提升自身的社会声

誉。收益共享契约比例的取值变化是如何影响协调效

果的，将通过算例仿真的方式进一步探析。 

5  算例仿真分析 

假设[4]市场上的某生鲜农产品需求规模 A=900 t，

价格弹性 K=2。在标准保存条件下，生命周期 T     

为 15 d，谎报因子 λ∈（0,1），单位生产成本为 C=     

5元/kg。 

1）供应链利润受生产时间与谎报因子变化的  

影响。谎报情况下生产商利润变化、谎报情况下零售

商利润变化、谎报情况下供应链总利润变化分别见图

2—4，发现三者虽受生产时间和谎报因子的变化趋势

是一致的，但程度有所不同。显然供应链总利润甚于

零售商利润甚于生产商利润。由图 2—4易知，产品 

 

图 2  谎报情况下生产商利润变化 
Fig.2 Changes of supplier's profit in the case of false reports 

 

图 3  谎报情况下零售商利润变化 
Fig.3 Changes of retailer's profit in the case of false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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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谎报情况下供应链总利润变化 
Fig.4 Changes of total profit of the supply chain  

in the case of false reports 
 

的生产时间越短，利润受谎报因子影响越小，这与常

识是一致的。当产品生产时间较短时，生产商由于风

险规避性，不会谎报产品鲜活度信息。随着产品生产

时间的增加、对产品鲜活度的要求越高，会增加生产

商的谎报动机，因此谎报行为产生的不良影响将随之

增加。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谎报行为的特殊性，当谎

报因子越小时，表示生产商的谎报程度越大，因此，

随着谎报因子的增大，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将提高。 

2）协调因子的变动对供应双方各自利润的影响。

文中分别对非谎报行为下以及谎报行为下的供应链

协调进行了讨论，发现谎报因子不同时，收益共享契

约的协调效果不一样（此处分析时假设产品实际生产

时间 t=5 d），见图 5。 

 

图 5  协调因子变动对供应双方利润的影响 
Fig.5 Impact of changes in coordination factors  

on the profit of both parties 
 

由命题 4易知，在引入收益共享契约后的供应链

系统中，生产商向零售商提出的批发价格（W）与生

产商的销售收入比例（1−φ）呈线性负相关关系。这

点反映了引入契约时的约束原则，即在促进生产商和

零售商一体化决策的过程中，零售商不能任意决定收

益共享比例（φ），生产商能够借由批发价格（W）的

高低以调节收益共享比例（φ）的大小。由图 5可知，

当
1 3

,
2 4

     
，协调后供应链系统中的各方利润均优

于分散决策下的利润，这符合引入契约的激励相容原

则。超出此范围后收益共享契约将失效，无法起到供

应链协调作用。 

6  结语 

文中构建了包含单一生产商和单一零售商的 2

级生鲜农产品供应链，针对供应链实际运作过程中存
在的生产商谎报鲜活度信息行为，考虑用收益共享契
约以协调供应链，同时抑制生产商谎报行为，有以下
3点发现。 

1）在分散决策情形下，生产商向零售商提供的
批发价格是唯一且确定的，与其是否谎报鲜活度信息
无关，批发价格不受谎报行为的影响。 

2）在生产商与零售商各自决策的情形下，生产
商向零售商谎报产品鲜活度信息会导致零售商错误
预测消费者的需求量，从而增加订货量，使零售商利
润受损，且生产商谎报鲜活度信息行为对供应链系统
利润的影响受产品实际生产时间影响；当产品生产时
间越短时，谎报行为的影响越小；随着产品生产时间
的延长，谎报行为越明显，对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影响
越大。 

3）以集中化决策时的供应链系统利润为标准，
收益共享契约既能有效协调“双重边际”效应，也可
抑制生产商谎报鲜活度信息的行为，实现信息对等。
同时，通过调节收益共享系数，能够将供应链系统
中各方的利润再分配；且当收益共享比例 φ∈

1

,1
1 1

k k
k k

k k

               
，时，可以实现对供应链的有

效协调。 

文中为解决生产商谎报鲜活度信息的行为，提

出以收益共享契约来协调供应链，为供应链系统优

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随后的研究中将更进一

步引入其他契约形式，比较其协调效果。由于文中

考虑的是单一生产商和零售商的供应链，此类供应

链是典型且基础的供应链，因此文中结论可以扩展

应用于更复杂的供应链中，并进一步研究多方参与

的供应链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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